
長庚大學講座

別讓勞資爭議成為校園管理的地雷



當你的學生變成你的員工!

當校園變成了職場!



今天學習目標
有概念、懂邏輯、知問題、會提問、留紀錄

✓ 建立概念：認識基本勞動法律知識。

✓ 保護學校：避免害學校被罰或賠錢。

✓ 保護自己：避免職務上疏忽。

✓ 保護同學：避免同學不懂法律而誤生爭議。



課程主軸

 勞基法基本概念。

 新世代常見勞資爭議案例分享。

 爭議的處理與預防。



認識現在身處的社會

 資訊透明的社會：無法隱瞞。

 權益優先的社會：自我忠誠。

 便於認同的社會：助長權利意識。



降低管理上爭議重點

瞭解你的新世代員工：

在想什麼？….找到重點

會做什麼？….預防因應



新世代的勞資爭議本質
質疑、挑戰、挑釁！

 面對質疑：開放面對。

 面對挑戰：明確果斷回應。

 面對挑釁：依規定處理。



學習法律

概念比法條重要。

邏輯比記憶重要。



先學一下法律概念



法律的知與行

法律不保護『不懂法律』的人!

法律不保護『懶惰』的人!

中視新聞》真法院真詐騙 您不得不理的支付命令.mp4


有理不一定勝訴 ----舉證責任

◼舉證之所在, 敗訴之所在!

◼推球遊戲 (遊戲結束時, 球在誰手上? 誰就是鬼!)



判斷你(學校)行為是否違法?

◼你可以接受別人（公司）那樣對你嗎? (同理)

◼其他一般人是否可以接受別人（公司）那樣對他?
(一般通念)

◼這樣的行為應該被處罰嗎?

–不滿意但可接受（忍受）:道德非難

–違反政府行政規範: 行政罰….(勞基法)

–涉及個人: 民事賠償

–影響國家社會人身安全: 刑罰



招募篇



工作契約類型

僱傭 (民法482條) －－－一般所稱勞動契約

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
方服勞務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。

承攬(民法490條) 

當事人約定，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，他
方俟工作完成 ，給付報酬之契約。

委任(民法528條) 

當事人約定，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，他方允
為處理之契約 。



不同工作契約的差異比較

工作契約類型 僱傭 承攬 委任

人格從屬性 可否使用代理
人

需雇主同意 可 可

管理拘束力(工
作規範獎懲)

高 無 低

侵權行為責任 雇主(公司) 承攬人 委任人(公司)

經濟從屬性 為誰服工作? 雇主 自己 自己

工作成果? 雇主 自己 自己

法律保護 勞基法+民法 民法 民法

有疑義認定 高 低 低



勞僱型兼任助理

勞動部:

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指導原則:

 兼任助理，指受學校僱用之學生，並受學校或其代理人
指揮監督，從事協助研究、教學或行政等工作，而獲致
報酬者。

◦ 僱用

◦ 受指揮監督

◦ 獲得報酬



學習型VS勞僱型

雇用契約 受指揮監
督

協助研究
教學行政

勞務對價

學習型助理 無 無 有 車馬費?

獎學金?

勞僱型助理 有 有 有 工作報酬



契約有效期間

 原則：不定期（繼續性工作：職務上繼續性）。

 例外：定期
◦ 臨時性

◦ 短期性

◦ 季節性

◦ 特定性

勞基法第九條第二項:

定期契約屆滿後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視為不定期契約：

一、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。

二、雖經另訂新約，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，前後契約間
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。

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。



勞僱型助理契約: 定期or不定期



找人可以有條件限制?!

 年齡?

 經驗?

 學歷?

 性別?

 外型?

 待遇?

 役畢?

 …….



違反者罰：六萬以上, 三十萬以下



到職篇



勞工的權利--薪資

 給多少?

 何時給?



勞工的權利--勞保+勞退

 勞保：投保薪資級距
◦ 傷病給付

◦ 生育給付

◦ 老年給付

 就業保險：
◦ 失業給付

◦ 提早就業津貼

◦ 職訓津貼

◦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 勞退金：
◦ 新制６％

◦ 舊制一次金



勞工的權利--休假 (勞工的義務:請假)

 假的種類

◦ 婚喪假

◦ 公假

◦ 病假
 公傷病假

 普通病假

 女性生理假

◦ 產假、育嬰假

◦ 事假

◦ 特休假

Q：哪些假可以不准！？



勞工的權利--職災

 原因：
◦ 執行職務因公導致

◦ 因公意外或職業病

◦ 因上班而伴隨行為(上下班途中, 中午用餐)

 權利：
◦ 薪資保障

◦ 公傷病假保障

◦ 工作職務保障

捨近求遠！下班繞路返家車禍　勞保拒付職災.mp4


發生事故, 職災認定?!

Q1：是否職災?

◦ 同學到學校途中發生車禍?!

◦ 同學回家途中發生車禍?!

Q2：誰來認定?



2016法定工時規定

 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

 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。

 每工作七天應有一天休息。

 每月加班上限４６小時。（給加班費）

標準態樣：每週休二日，每日8小時。

【中視新聞】LINE交辦工作「算加班」　立委將提案 20141002.mp4


你有給助理打卡嗎?

出勤記錄
 需保留五年

◦ 保留目的: 僱傭關係確認與加班費計算.

◦ 未保留五年:

 罰: 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 加班費爭議: 未盡舉證責任,敗訴.

 出勤紀錄內容

◦ 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。

◦ 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，雇主不得拒絕。

◦ 違反: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

上班打卡, 下班也要打卡!



找錯人時,請他離開….

須預告，須給資遣費(第11條)：

公司有下列情形時：

1.歇業或轉讓時。

2.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

3.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。

4.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，又
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。

5.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。



『不能勝任』事由?

 遲到早退?

 曠職?

 工作表現不佳?



不能勝任的爭點---符合最後手段性

 最後手段性：雇主已盡其力, 仍無法改善
員工被資遣的狀況時, 才能使用資遣手段
。

 如何彰顯：

◦ 明確告知不能勝任狀況。

◦ 給予時間改善仍無效。

◦ 書面記錄。



資遣流程與注意事項
 資遣前:

◦ 確定欲資遣之法定事由

◦ 確認符合資遣最後手段性之相關管理文件

◦ 先告知人事室再告知被資遣者。

◦ 計算資遣費(預告工資)

 資遣時:

◦ 資遣通報（人事室１５天前通報勞工局，違反罰１５萬）

◦ 資遣預告面談:

 提前

 告知資遣事由與提示資遣最後手段性文件

◦ 離職交接
◦ 支付資遣費(預告工資)+資遣證明書

 發生爭議時

◦ 確認員工主張與要求。

◦ 告知人事室。



資遣預告期間

1)工作未滿三個月者，免預告。

2)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，於十日前預告。

3)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於二十日前預告。

4)工作三年以上者，於三十日前預告。



助理犯了大錯, 請他離開……

不需預告，不須給資遣費(第12條)：
勞工有下列情形時：
1. 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，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。

2. 對於雇主、雇主家屬、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，實施暴
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。

3.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。

4.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，情節重大者。

5. 故意損耗機器、工具、原料、產品，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，或故意
洩漏雇主技術上、營業上之秘密，致雇主受有損害者。

6.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，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者。

雇主依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，應自
知悉其情形之日起，三十日內為之。



職場安全篇

職場(校園)的工作安全是老闆(學校)&主管(教授)的責任!



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

◼適用行業：所有行業。

◼被保護對象：
勞工

自營作業者：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，獲致報酬，且
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。（承攬人）

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
➢派遣勞工

➢養成工(學徒)

➢志工

➢技術生

➢實習生

➢見習生

➢建教生

提醒:

勞安責任≠職災責任

本資料係講師個人心得，僅供上課同學內部參考，不供營利使用



誰該負保護責任?

 雇主：

◦ 事業主（指法人或獨資商號負責人）

◦ 事業之經營負責人。

 事業單位：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。

本資料係講師個人心得，僅供上課同學內部參考，不供營利使用



違反之處罰(罰人&罰錢)

 違反職安法規定, 發生死亡職災: (A+B)

A.罰經營負責人: 刑(最重三年)或錢(30萬以下)或刑+錢

B. 罰法人: 錢

 違反職安法規定, 發生三人以上職災: (A+B)

A.罰經營負責人: 刑(最重一年)或錢(18萬以下)或刑+錢

B. 罰法人: 錢

 違反第6條第一項或第六條第二項致生職業病:罰3~30萬

本資料僅供上課同學內部參考，不供營利使用



誰是勞安責任上的經營負責人?

◼重點：

✓是否被授權?

✓是否依其意願自主管理工作場所者?

◼誰可能是經營負責人

• 負責人?

• 廠長?

• 總經理，副總……?

• 部門主管?

• 勞安承辦人員?

• 人事主管承辦?

本資料係講師個人心得，僅供上課同學內部參考，不供營利使用



本資料係講師個人心得，僅供上課同學內部參考，不供營利使用



職場性騷擾地雷

◼當事人主觀認定！

◼容易被公司或主管輕忽！

◼後果最嚴重：
✓行政罰：公司

✓民事賠償：財產或精神上（公司及行為人）

✓刑事責任：性騷擾防治法（行為人：最高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）

性別工作平等法第１２條所稱性騷擾：

一、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任何人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
行為，對其造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
尊嚴、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。

二、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
言詞或行為，作為勞務契約成立、存續、變更或分發、配置、報 酬、考績、
陞遷、降調、獎懲等之交換條件。

佐丹奴性騷擾爭議 - YouTube.mp4


如何降低性騷擾爭議發生?

1. 平常：注意並提醒同仁勿有不當言行！
➢ 口頭禪，開黃腔！

➢ 不適宜的肢體接觸！

2. 遇有爭議時：
✓ 口頭投訴也成立申訴喔!

✓ 跟人事主管報告申訴狀況!

✓ 配合人事部門調查作業!

3. 宣達善用申訴專線&信箱



業務過失風險篇

別讓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！

員工送貨撞女成癱 老闆連帶賠1856萬.mp4


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

民法第１８８條

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僱用人
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
職務之執行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 以相當之注意而仍
不免發生損害者，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。

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，不能受損害賠償時，法院
因其聲請，得斟酌 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，令僱用
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。

僱用人賠償損害時，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，有求償
權。



最後提醒：當助理對工作有疑慮時

1. 確認爭點與看法。

2. 告知同學會請校方協助處理。

3. 務必通報校方權責單位。

4. 詢問法律建議。



希望大家上完課後

有概念、懂邏輯、知問題、會提問、留紀錄



張老師給你問

手機＆LINE : 0935117025

jackey.chang03@gmail.com

FB: 張老師聊勞資


